
《瓦房店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 

起草说明

一、进行养老规划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民生工作时指出：“要推动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二、我市养老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底，瓦房店市户籍人口92.46万人，60周岁以上老人24.51万人，（其中60-69周岁14.31万，70-79周岁7.05万，80-89周岁2.74万。）城镇化率37%，60周岁以上15年215397人，16年225339人、17年232567人，18年23.4万。现老年人占全市人口24.49%。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5.5%，辽宁省为19.6%，大连市为22.92%。根据国际人口比例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就是老龄化社会，所以瓦房店市老龄化程度十分严重。

我市现有24所农村敬老院，有床位2360张。有公办老年人公寓一所，床位数100张。有民办养老机构18家，共计床位总数2498张。我市依托社区建成20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18所；还有在兴华园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兴华园老年公寓院内）建成的“林海模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在瓦房店市岗店办事处钻石街99号（亿达人家小区，岗店街道香山社区边，楼房552.7平）建成的瓦房店市岗店街道香山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示范中心。以及在瓦房店市新华办事处北共济街一段1号设立瓦房店市新华街道阳春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示范中心。我市在农村有依托村委会建设的94所农村幸福院。

    三、政策依据

按照大连市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年—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形成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成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健全。优先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到2020年，实现全市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全覆盖，加快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覆盖范围。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依托行政村、较大自然村，充分利用农家大院等设计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活动站等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长期住养、日间托养、互助养老等服务。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到2020年底，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40%，其中老年养护型床位不低于养老床位的50%。

    四、《养老规划》制定过程

    根据市政府2019年7月11日市政府九届三十八次常务会议研究的城企联动普惠养老项目议题，由民政局牵头，兴华园老年公寓代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制定《瓦房店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现兴华园老年公寓已委托大连都市发展设计有限公司制定完毕。

